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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法公開財務情況的責任 

一、 進行財產分割雙方有什麼基本責任？  

法律鄭重聲明雙方在整個分割的過程都要公開財務情況需詳盡和坦白向對方表

明有關財產，包括負債的內容。這份責任由分割的開始起一直至談判，法庭聆聽，

最後到整件事完結。大家有責任向對方公開有關的財產，負債的資料和文件，包

括在分居以後的變動。 

 

二、 為什麼有公開的需要？ 

沒有詳盡和坦白的財產資料，整個分割的基礎就不成立。若一方虛報資產的數

目，那總的家庭財產分配就不是真實的。這樣當然會導致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分割。 

 

三、 若不遵守這責任會有什麼後果？ 

不遵守公開的責任，包括不提供有關文件和資料或提供虛假文件及資料。 

以下是法院用不同的手法去處理和懲罰這些行為。選哪一項或多項要視乎具體情

況。 

a. 若不提供有關文件時，法院可禁止犯者提出其它。對其有利的証據作補充。

這等於犯者失去這方面辨論的權利。 

b. 法院可拒絕辦理案件的申請。 

c. 判犯者罰款和支付對方的律師費用。 

d. 判犯者蔑視法庭，最高刑法是監禁。 

 

四、 有什麼具體的財務資料和文件一定要公開？ 

以下是資料的基本範圍，需附上有關的具體文件。 

1. 間接和直接的入息。 

2. 已納入或可能納入名下的財產。 

3. 受控制或擁有權的法律個體（公司、合夥生意、信託基金等等）。 

4. 財經資源。例如未來的遺產、銀行貸款權。 

5. 信托基金裡所持的不同角色：成立基金人、受益人、主持人、控制權、修改

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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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開在分割前 12個月內任何財產轉手的內容。 

7. 所有債務情況。 

 

 

 

以上法律資料僅作參考，不具法律效應，具體問題請咨詢您的律師 

 

 


